
  

臺北巿市政大樓及市民廣場場地使用申請書 

申請使用場地：□市政大樓1樓中庭 

□市政大樓周邊場地（□東門廣場□街舞區□好望角步道區） 

□市民廣場（□新仁愛路段□小型集會廣場□流水噴泉區） 

舉辦活動名稱： 

活動內容概述： 

申請使用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  時起至  年  月  日  時止（含進場、退場）正式活

動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  時起至  年  月  日  時止 

檢附文件：□活動企劃書（含活動目的、方式、流程、預定參加人數、場地佈

置圖、清潔維護計畫）。 

□其他文件： 

茲申請使用  貴場地及設備，願遵守  貴場地使用管理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，同

意並接受停止使用與負擔一切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    此  致 

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 

申請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蓋印信）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    章） 

聯 絡 人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年月日 



  

臺北市市政大樓及市民廣場場地申請作業自我檢核表 

申請使用場地：□市政大樓1樓中庭 

□市政大樓周邊場地（□東門廣場□街舞區□好望角步道區） 

□市民廣場（□新仁愛路段□小型集會廣場□流水噴泉區） 

舉辦活動名稱： 

申請使用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  時起至  年  月  日  時止（含進場、退場）

正式活動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  時起至  年  月  日  時止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內容說明 

1 
場地使用申請書是否

加蓋機關印信 

□是  □否  

2 
申請人是否符合申請

使用對象 

□是  □否 □本府機關  □其他政府機關 

□政府登記或立案核准之組織 

3 

申請資料是否齊全 □是  □否 □場地使用申請書（必備） 

□活動企劃書（必備） 

□相關文件： 

 

4 

活動企劃書內容是否

完善 

□是  □否 □活動目的、舉辦方式、流程、

預定參加人數 

□場地安全及復原計畫 

□場地佈置圖 

5 
活動內容是否符合場

地使用用途 

□是  □否 □政令宣導  □公益  □文化 

□社教等具公共性之活動為限 

6 
活動內容與目的應具

關聯性 

□是  □否  

7 

活動內容應以嚴謹莊

重之方式辦理，避免

煽情娛樂及吵雜性表

演節目 

□是  □否  



  

8 

不得涉及選舉造勢、

政黨黨務及政論性活

動 

□是  □否  

9 
不得涉及商業行銷及

買賣行為 

□是  □否 戶外場地為促進□經濟 □文創

產業 □公益性之營業行為 

10 

擴音器使用，是否依

規定設置 

□是  □否 □不得使用鑼鼓類樂器，高分貝

音樂及瓦斯鳴笛。 

□市政大樓1樓中庭使用擴音器

以2具（功率300W）為限。 

□戶外場地使用擴音器功率，以

不超過800W為原則，並採延伸

分散設置小型擴音器之方式。 

11 

活動期間是否投保公

共意外責任險 

□是  □否 □最低保險金額每人身體傷亡為

新臺幣300萬元，每一意外事

故傷亡為新臺幣1,500萬元。 

□參與活動人數超過5,000人，

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不得低於新

臺幣3,000萬元。 

12 

活動會場佈置及拆除

作業時，是否遵守勞

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

規定及營造安全衛生

設施標準規定 

□是  □否 □施工範圍設置安全圍欄。 

□人員正確戴用合格安全帽。 

13 

戶外場地搭設舞台或

帳蓬等臨時建築物，

是否向臺北市建築管

理工程處提出申請許

可。 

□是  □否 應依「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

物管理辦法」之規定辦理。 

14 

保證金退款證明書 

（附申請機關金融機

構帳戶影本） 

□是  □否 本府機關免備 

 



  

1樓中庭活動企劃書 

(活動名稱) 

一、活動主旨（目的）： 

二、活動日期及時間： 

三、主辦單位： 

協辦單位： 

承辦（執行）單位： 

聯絡人及聯絡電話： 

電子信箱： 

活動連結網站： 

四、活動性質： 

□政令宣導  □公益  □文化  □社教 

五、活動方式及內容概述： 

 

 

六、參加對象及預估參加人數： 

 

七、活動流程（含時段、內容）： 

項次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擴音器使用 備註 

1 0800-1000 場地佈置 無  

2 1000-1200 活動彩排 有  

3 1400-1600 活動內容 有  

4 1600-1700 場地復原 無  

 



  

八、活動場地佈置圖（詳如附件）：舞台面積    ㎡、攤位    處、展

架    組、其他設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九、環境維護及安全計畫內容： 

（一）活動現場  □無提供飲食或試吃活動。 

□有提供飲食或試吃活動，並於飲食或試吃攤位

地板鋪設地墊，防止食物掉落地面產生油漬。 

（二）活動節目安排，不得使用鑼鼓類樂器、高分貝音樂及瓦斯鳴

笛，以避免產生噪音，且活動音量不得超過55分貝，以維護

周邊辦公環境安寧。 

（三）配合管理機關辦理場地現場點交；如有借用物品者，於使用

後立即歸還所借物品，並於回復場地原狀及清潔後，將場地

交還管理機關，如現場設施因活動受損時，同意負賠償責任。 

（四）嚴禁使用瓦斯類等危害器具。 

（五）活動場地不得堆放雜物，並隨時保持場地清潔，消防安全鐵

捲門下方（貼紅色膠帶）嚴禁放置物品；架設電源線時確實

固定不得裸露，並嚴禁使用透明膠帶。 

（六）活動會場佈置及拆除作業時，確實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

關規定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，並於施工範圍設置安

全圍欄，其作業人員正確戴用合格安全帽。 

（七）於活動進行時，隨時保持通道暢通，並加派   位安全人員，

於活動期間維持現場秩序安全，並提醒參加民眾注意隨身財

物保管，以免造成遺失。 

（八）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： 

□其最低保險金額每人身體傷亡為新臺幣300萬元，每一意外



  

事故傷亡為新臺幣1,500萬元。 

（九）其他安全維護事項：（另列如下） 

 

十、清潔維護計畫： 

於場地佈置及活動期間，隨時保持周邊環境整潔，並於活動結束

後，負責場地清潔、垃圾清運及設施復原等工作。 

□自行安排清潔人員。 

□委託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。 

委託清潔公司名稱：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派遣人力： 

其他事項： 



臺北市市政大樓 1樓中庭示意圖 

 

註：虛線內部份為可使用區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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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樓中庭場地租借申請流程 

一、 適用對象：經登記或立案核准之機構、法人、團體。 

二、 申請流程： 

1. 至以下連結查詢場地檔期 

http://210.69.61.226/tpmc/place_month_srh.asp 

2. 活動辦理前３個月至 10 日提出書面申請： 

 必填 

□申請書及自我檢核表（用印、簽章） 

□場地佈置圖 

□保證金退款證明書（用印） ※ 印章須與申請書之用印相符 

□銀行帳戶影本 

 選填 

□用電申請表-設備需使用電箱接電者（檢附乙種電匠證影本、蓋職章） 

□物品借用單-需借用桌椅等物品者（蓋職章） 

3. 免來文，請將申請書及附件人工交換或郵寄至本中心。 

4. 場地核准後，依核准函內繳費期限繳費，並繳交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副本。 

5. 場地使用前會同本中心辦理使用前會勘，場地復原後辦理使用後會勘。 

※若以電話預約，取消不辦者，請來電通知。 

※若經本中心發文核准申請者，請來文取消。 

http://210.69.61.226/tpmc/place_month_srh.asp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臺北市市政大樓活動用電申請表   編號： 
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活動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起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 
一、□本活動自備發電機（本欄□如打ˇ，且無其他用電需求者，二至三項免填） 
 
二、本活動擬於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進行連接電路事宜（申請單位必需會同承商及本

機電組工作人員或機電組機電外包承商工作人員先行勘察現場）。 
另於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進行送電事宜（送電時活動承辦人或施工承商需於所接
電位置待命及配合，否則不予送電）。 

 
三、本活動需要供電之電源，需要請於□內打ˇ，不需要部分免（ˇ）填。 

（1）□使用現場插座電源。（現場可供電力總容量一一０伏特一０安培） 
（2）一樓中庭可供電力位置及容量如下：（需要項目請□打ˇ可複選；超過可供應電力容

量請自備發電機） 
1中庭正西南邊一樓分電箱（接電位置） 
□ 三相供電每相電壓二二０伏特，電流每相七十五安培。 
□ 三相供電每相電壓一一０伏特，電流每相六十五安培。 

2中庭正西北邊一樓分電箱（接電位置） 
□ 三相供電每相電壓二二０伏特，電流每相七十五安培。 
□ 三相供電每相電壓一一０伏特，電流每相六十五安培。 

3中庭禮運大同篇靠南邊分電箱（接電位置） 
□ 三相供電每相電壓一一０伏特，電流每相六十五安培。 

本活動用電設備名稱、用電量（請填寫電壓及瓦數）、數量：   

名稱 用電量 數量 名稱 用電量 數量 

        V        W            V        W  

        V         W          V        W   

        V        W          V        W  

        V               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    W  

茲申請使用 貴場地用電，願遵守  貴中心相關使用規定，自行施工、佈線、安
裝、維護、拆除、復原、清潔，並注意各項用電設備和現場展示器材、物品等之
用電安全及自行管理、控制，若活動發生各類用電事故、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
搶救、善後、處理、賠償等各項事宜（由活動承辦人代表申請單位切結）。 

此致 
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（聯絡電話：事務組27258624 機電組27258644） 

 
申請單位： 
活動承辦人切結簽章： 電話： 
 
中 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意事項 

一、活動使用設備之幹線與本大樓供電電源之間，於接電位置，另需自行加裝無熔絲保護開
關，未依規定裝設者，本中心將以斷電處理，屆時活動無法順利進行、辦理，概由申請單
位自行負責及處理。 

二、本表請於活動前及上班時間內（遇假日請提早一天）向本中心機電組申請，未依規定辦理
者，將不予接（供）電處理，屆時活動無法順利進行、辦理，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。 

三、若申請電力需求超過可供電力容量或需要於戶外用電，請自備發電機。 
四、申請單位自行僱用之接電承商須具備乙種電匠（含）以上（或同等級技術士執照）資格證 

明備查。 

用電申請審核（機電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租借場地覆核（事務組）： 

承辦人：        股長：        技正：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



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物品借用申請單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借用單位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科室主管 借用日期 預定歸還日期 

      

序
號 

品名 
預定 
借用數量 

實際 
領用數量 

歸還數量 
物品確認 
合格/不合格 

備註 

1 折 疊 椅      

2 椅 框      

3 長 條 桌      

4 指 示 牌      

5 推 車      

6 桌 巾      

7 紅 絨 柱      

8 紅 絨      

9 講 臺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註：1.借用物品於市政大樓內使用為限。 

    2.指示牌用畢應清除雙面膠等黏貼物。 

3.桌巾用畢後需清洗，方可歸還. 

4.任何物品有毀損情形，借用單位負責於二週內恢復原狀，絕無異議。 

5.請於借用日期前2日提出申請。 

6.桌子180(D)x60(W)x74(H)cm     指示牌(直式/橫式)45x60x145(H) 

借用時間 借用人員確認 歸還時間 歸還人員確認 

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 

公管中心確認 

承辦人 股長 

  

 



保  證  金  退  款  證  明  書 

 

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活動案，退還保證金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元整，並同意採

電匯方式退費。 

 

申請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機關印信)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電匯銀行： 

電匯帳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103.04.01生效/第9.0版） 


